
关于 2022 年学校部门预算编制的通知

各预算单位：

为提前谋划 2022 年学院财务预算各项工作，确保 2022 年度

预算编制工作的顺利开展，现就 2022 年度预算“一上”编制工作

安排通知如下：

一、重点关注事项

预算编制须以“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为原则，请根据本部门

事业发展实际，实事求是编制预算。

（一）收入预算：

收入名称 类型 填报部门

1 财政拨款收入 学历 财务处

2 全日制学生学费收入 学历 教务处

3 住宿费收入 学历 后勤保卫处

4 继续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费等收入 学历 继续教育学院

5 各类培训收入 非学历
继续教育学院

等各相关部门

6 房屋出租、出借收入、投资收益 资产处

7 利息收入 财务处

8 科研事业收入 科技处

9 捐赠收入、专项拨款收入 各相关部门

（二）支出预算



1、各二级学院（部、处、中心）要遵循全面、完整原则，科

学、合理地编制 2022 年度支出预算。

2、支出预算包括人员经费、公用经费、项目经费。其中：人

员经费由人事处统一编制；公用经费和项目经费由各二级学院（部、

处、中心）根据学校收入实际、按照实施的轻、重、缓、急分别编

制；未列入项目库的不能申报 2022 年项目预算。

3、各二级学院（部、处、中心）编制 2022 年支出预算时，暂

时按照保基本运转的原则编制，原则上须在 2021 年预算批复数基

础上压减 30%编制。学生活动经费按照 230 元/人按实编制（具体编

制标准参照《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学生活动经费使用管理部分》执行，

学生人数以教务处提供的为准），并纳入本部门预算总支出，学校

不再额外增加支出预算。

4、2022 年预算编制按各条线，由分管校领导在分管条线内统

筹、压减并编制。

5、拟纳入 2022 年“教委业务处室专项的预算”或其他专项的

经费无须再重复编制。

6、各二级学院（部、处、中心）要切实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文

件精神，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因公出

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和会议费等支出。出国（境）费统一归

口国际交流处统筹，公务用车费统一归口后保处统筹，公务接待费

和会议费等统一归口学院办公室统筹，预算总额以财政批复数为准。

同时，要严格控制会议数量和规模，会议费预算要单独编制，精简



会议活动。

7、各二级学院（部、处、中心）要认真编制并细化各项费用

开支计划,费用事项要合理，预算依据要科学准确。不得虚列费用

开支项目，不得虚增费用开支标准。每一项支出均须认真填报测算

依据，没有测算依据或粗线条的预算不能列入预算。

8、对于归口管理的经费，各二级学院（部、处、中心）需按

照时间节点报送归口管理部门统一编制（时间由归口管理部门另行

通知），各预算单位无须重复填报。

相关支出归口管理部门：

支出内容 填报部门

图书及报刊杂志购置、信息化建设、信息化及公共机

房日常维修（护）等
图文信息中心

房屋出租出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 资产管理处

高校节能减排、物业管理、房屋租赁、设备维修保养、

租车、高校安全与技防改造等
后勤保卫处

房屋及室外工程维修、实验室建设改造 基建处

出国（境）、外籍专家费、学生海外学习实习计划、

海外名师项目等
国际交流处

公务接待费和会议费 办公室

内涵建设--人才引进和师资队伍建设、教师专业发展

计划；抚恤金、残保金、人员经费及培训费等
人事处

福利费、工会经费、离退休经费、退休人员活动经费 人事处、组织部、



工会

科研立项、科研团队建设、学术会议、横向经费支出

等
科技处

教育教学改革、课程及教材建设、课程教学竞赛及专

业建设、实训实习经费、教学团队建设、重点课程建

设、实验室建设、教材购置及相关设备维修维（护）

等

二级学院、实训中

心、教务处

本专科生国家奖（助）学金、校内奖学金、学生活动

费（包括二级学院）、勤工俭学费、学生帮困经费、

学生贷款贴息及风险补偿金、学费减免、学生生活补

贴、就业指导费、武装部经费等

学生工作部

招生经费 教务处（招办）

学生社团等 团委

大学生创新创业等 双创学院

二、“一上”预算编报时间节点安排

1、各二级学院（部、处、中心）须于 2021 年 7月 15 日前完成

“一上”预算的编制工作，并经分管校领导签字同意后，完成网上填

报。同时将经分管校领导签字后、加盖部门公章的纸质版报财务处。

2、上报归口管理部门统筹的预算，报送时间，由归口管理部门

另行通知。

3、由于市教委尚未召开 2022 年预算编制工作会，如有新的编制

要求，财务处将在第一时间通知各预算单位。

4、预算编制过程中若遇有问题，请及时与财务处联系，联系方

式：57460285，地址：奉贤校区图书馆楼 301 室。



财务处

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


